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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êêê擁擁 有有 外外 國國 公公 司司 須須 申申 報報 êêêê  
一般來說，美國稅例上所指的美國人包括美國公

民、永久居民或美國公司。如果你是美國人，並且擁

有外國公司的股權，你每年要申報的報稅表便可能會

因你擁有外國公司股權而變得繁多。譬如說，很多港
人會成立一間公司用作持有自住居所。若你身為美國

人，跟隨做法在港成立公司用作持有你自住的居所，

那麼，你在該香港公司所擁有的股權將會使你的美國
稅務變得複雜，甚至會對你產生負面的稅務影響。美

國政府為了防範美國人藉著設立外國公司來瞞稅或

延遲繳付美國稅，制訂了許多繁複的稅例。 
若某外國公司被視為「被控制的外國公司」，按

照美國稅例，美國股權人在其美國入息報稅表上，必

須申報該外國公司所收到的某些相關收入，如利息、
股息、租金及其他收入等。即使該外國公司並沒有發

股息予美國股權人，這些收入亦需要按時申報，並繳

付相關的美國稅。這些針對「被控制的外國公司」的
條例，目的是使美國人按時申報及繳付美國稅，讓美

國稅局知道有關的外國公司的業務。若美國稅局對某

些項目有懷疑，使會發信給股權人提出詢問；相對來
說，若美國人擁有美國公司的股票，所需要申報收入

只是美國公司所派發的股息。這些稅例使美國人不能

借外國公司來避稅或延遲繳付美國稅。 

在申報方面，美國人需要為所擁有的外國公司填
報一份 5471 表格，申報外國公司的資料及在該年度

的股權變更。申報資料包括損益結算表及資產負債

表，而這些財務或會計數據是需要合乎美國承認的會
計原則。5471表格亦要求財務或會計數據根據美國法

來計算該公司的「盈利及利潤」；再者，該外國公司

與關連人士或公司的交易，亦需要申報 5471表格中。
就上文提及的例子，在你成立該香港公司的年度，你

的聯邦所得稅報稅表必須附上一份 5471 表格，該香

港公司亦會被視為「被控制的外國公司」，以後的年
度，你是需要每年在 5471 表格申報該香港公司的資

料。 

以上只是一些證明 5471 表格繁複的例子。有更
多的情況會需要申報 5471 表格，在此不能盡錄，但

我們希望藉此令大家知道美國人擁有外國公司的繁

複申報。在此提醒各讀者，若美國人沒有按時申報
5471表格，每年每一份漏報的 5471表格的罰款額將

會是一萬美元。當美國稅局發出有關 5471 表格的通

知書予納稅人，而納稅人又未能在九十天內提交有關
表格，稅局便會每三十天徵收額外一萬美元的罰款。

所以，若你是美國人，又有意成立或投資外國公司，

請向合資格的專業美國稅務會計師作進一步的諮詢。 

 信心會計事務所  
信心商業顧問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80-86昌明大廈二樓 D室 
電 話：(852) 2789 2303 
傳 真：(852) 2397 3665 
電子郵件(Email)：info@confidence.com.hk 

網 頁(Homepage)：http://www.confidenc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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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稅局量罰則考慮因素多   
今次我們將討論一些稅局在計算最終罰款時會考慮的個別情況，以及其「寬減」或「加重」的因

素。 
根據稅局發出的「罰款政策」，稅局在決定某納稅人作出懲罰及計算有關的罰款數額時，通常會

從以下四方面考慮： 

一、 納稅人的背景及業務的複雜精密程度 
二、 納稅人的態度 
三、 事件歷時的長短 
四、 納稅人的業務規模及少報的款額 

 
其中，可能被稅局視為寬減的因素有以下的情況： 

一、 納稅人是文盲或只有低教育程度，其業務屬簡單運作； 
二、 納稅人的態度顯示出其真正有誠意解決問題、認真及積極地回應而且合作、誠懇並願意

妥協，以及充份願意接納計算所得的差異； 
三、 納稅人只是偶然或一次過的少報/漏報；或 
四、 納稅人漏報的數額較少，或差額中有大量具爭議性的項目。 

 
相反，稅局可能會因應以下情況加重對納稅人的懲罰： 

一、 納稅人心思細密，其業務已確立而且結構精密； 
二、 納稅人在調查中，不必要地延誤或妨礙審核及調查工作的進度，被動而且不願意妥協，

或迴避問題，並對計算所得的差額遲遲未肯接納； 
三、 納稅人連續數年多番並屢次作出逃稅行為（例如持續欠交報稅表，以及在估計評稅發出

後，填報不正確的報稅表等）； 
四、 以納稅人的運作規模而言，少報的差額甚大，或差額中包括有特定的虛構項目，具施計

隱瞞的痕�[。 

【一年數犯 懲罰必重】 
一般來說，稅局會視乎個案本身不同的情況、其有關的嚴重性、及有否「寬減」或「加重」的因

素，以計算該個案的有關的罰款；其中「寬減」或「加重」的上限為 25%。然而，根據經驗所得，稅
局一般都不會採用上限的 25%，而通常會採用一些較低的百分比（如：5%至 20%）作出調整。 
 
此外，稅局的「罰款政策」特別指明，實地審核或稅務調查個案，通常會被列為「在受質疑後迅

速披露全部事實」或「不完全披露或延遲披露事實」的類別；而如果個案涉及下列情況，稅局在考慮
各種寬減或加重因素後，罰款會約為少徵收稅款的 100%： 

一、 納稅人完全未有履行《稅務條例》規定的責任，但個案沒有涉及任何刑事意圖；或 
二、 稅局需要對個案進行調查或編製資產遞增表，才可作出評稅；或 
三、 納稅人已持續多年未有履行《稅務條例》所規定的責任。 

 
假如納稅人在同一課稅年度觸犯多項違例事項，稅局通常會就是嚴重的一項來釐定對該納稅人的懲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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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外匯管理局、銀監會及證監會聯手遏制中國資本惡性「中轉」外逃，制訂

了內部指引《關於完善外資併購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 

 
《通知》關注內地企業以境外的殼公司申請外地上市，以及到境外設立企業後再回國併購

境內資產。 

 
某香港投資銀行人士表示，「中國資本外逃中轉站，是指包括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

西薩摩亞、百慕達等加勒比海所屬和太平洋所屬的眾多全球著名的離岸金融中心。」 

 
因低透明度和極度寬鬆的管理制度，上述彈丸之地被各類資本視為「避稅天堂」、「自由

資本天堂」。這些資本外逃或出口轉內銷的資本「中轉站」，自 2004年下半年已被中國政府牢
牢盯上。 

 
在前期重組階段，《通知》就對準備以紅籌方式上市的民營企業作出預防。 

 
民營企業以紅籌方式曲線上市，必須經過兩步驟： 

 
第一、民營老闆以個人名義在英屬維京群島等地設立註冊資本在 1 萬美元左右的殼公司，

再把境內股權或資產對殼公司進行增資擴股，以收購境內民營企業的資產； 
第二、以境外的殼公司名義申請在香港、新加坡、納斯達克等地上市。 

 
《通知》規定：「境內居民境外投資直接或間接設立、控制境外企業，應參照《境外投資

外匯管理辦法》的規定辦理審批、登記手續。」 

 
這意味著民營老闆要以個人名義在境外設立公司，必須到地方外匯管理局審批。之前，遵

照《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執行的境外投資是指在中國境內登記註冊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

經濟組織，而非個人。而對重組中的第二環節「境外企業併購境內資產或股權」，「原先的做

法是按照《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到商務部進行審批，在外管局備份」，一名投

資諮詢公司人士表示。 

 
新的規定是，「境內居民為換取境外公司股權憑證及其他財產權利而出讓境內資產和股權 

 
（⋯⋯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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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頁） 

的應取得外匯管理部門的核准。未經核准，境內居民不得以其擁有的境 內資產或股權為交易對
價取得境外企業股權及其他財產權利。」 

 
《通知》又提出：「各分局、外匯管理部在辦理由外資併購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外匯登記

時，應重點審核該境外企業是否為境內居民所設立或控制，是否與併購標的企業擁有同一管理

層。對於境內居民通過境外企業併購境內企業設立的外 商投資企業，各分局、外匯管理部應將
其外匯登記申請上報總局批准。」 

 
據悉，各地方外匯管理局已開始受理此項業務。上海外管局人士稱：「民企可帶著商務部

批文到分局審批，如是同一管理層的，還要上報總局。」而在上市工作前期，對於境外投資銀

行及民營企業來說，很難判斷申報的審批材料是否能過關。此外，在列為附件的《外資併購設

立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登記操作規程》中，境內企業被明確要求在向外匯管理局的書面申請中

應包含下列文字：「本公司的外資新股東與出讓股權（或資產）的原中方股東之間無任何直接

或間接的股權和資產關聯，也不存在其他違反外匯管理規定的內部交易行為，本次交易的相關

支付結算安排均遵守了《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的規定。如存在虛假陳 述，本公
司願意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同時，由於離岸金融中心對在本地註冊的離岸公司資金轉移幾乎沒有任何外匯管制，對公

司資金投向、運用的要求也極為寬鬆，通過離岸公司上市的企業可以將在海外資本市場募集的

資金先放在海外的離岸公司，再根據國內企業經營的具體需要逐漸將資金匯往國內。因此，《通

知》無疑對意圖紅籌上市的公司及原本大力推行紅籌方式的境外中介機構帶來較大衝擊。此外，

對於已上市的紅籌企業，外匯管理當局的態度依然是從嚴把關。 

 
對於國內居民通過境外企業併購境內企業設立並已辦理外匯登記的外商投資企業，各分

局、外匯管理部要列出詳細名單，對該類企業的驗資詢證、轉股收匯外資外匯登記、股東貸款

登記、利潤匯出、利潤再投資、股權轉讓等情況實施「重點監控」，發現問題，要及時查處。 

 
 

此特刊是本會計事務所刊號第三十期。此刊號的編印是為了向本會計事務所的私人客戶，在私人事

務上的問題提供一些指引。閣下若希望得到下期的通訊，請填妥下列回條，寄回本會計事務所。若

果閣下有任何疑問，可來信或致電(852) 2789 2303鄭小姐聯絡。 

姓 名： 聯絡電話： 

公司名稱： 聯絡地址： 

電郵地址： 


